盐城市亭湖区2021-02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调整方案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征地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等文件规定，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开发实施期限内，确需调整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应保持开发区域的面积基本稳定、边界完整，公益性用地比例不降低，已实施征地的地块不得调出。调整后的方案编制报批要求不变。因此，我区组织编制了盐城市亭湖区2021-02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此项工作是征地报批工作的前提，是保障我区各类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征地工作的基础，是进一步推进依法征地、和谐征地，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经之路。
二、起草依据
[bookmark: _GoBack]根据2020年1月1日修正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文件精神，组织编制本方案。
三、主要内容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的内容包括总体概述和单个片区开发方案，其中总体概述包括背景与区域概况、成片开发土地利用情况、已批准方案实施情况、承诺纳入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事项、意见征询情况等五大部分，单个片区开发方案包括成片开发必要性、土地开发利用现状、用地规划情况、拟征收土地与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项目与进度、保障措施等六大部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应严格遵守国家、江苏省和盐城市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和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坚持系统治理，统筹谋划，注重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和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可行性并能及时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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